附件4
安徽省财政科研课题结项验收评审指标
	评审环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评分

	出题处室单位评审
	课题满意度
（5分）
	紧密性（2分）
	[bookmark: _GoBack]课题组与出题处室单位沟通联系密切程度
	

	
	
	实践性（3分）
	若出题处室单位有提出反馈意见，是否有效采纳并完善研究报告
	

	合计（5分）
【低于3分（不含），不纳入专家组评审环节，不予通过结项验收】
	

	专家组
评审
	调研扎实度
（30分）
	广度（10分）
	调研覆盖面是否广泛
	

	
	
	深度（10分）
	调研是否深入基层
	

	
	
	精度（10分）
	调研对象是否具有代表性
	

	
	对策启发度
（45分）
	创新性（15分）
	研究报告查重情况，对策建议是否具有新意
	

	
	
	可行性（15分）
	对策建议是否具有可行性
	

	
	
	参考性（15分）
	对策建议能否转化为工作措施
	

	
	课题成熟度
（20分）
	逻辑性（10分）
	研究报告是否论证充分、逻辑自洽
	

	
	
	规范性（10分）
	研究报告是否合乎体例，文字表述是否规范准确
	

	合计（95分）
	

	总分（100分）
【低于60分（不含），不予通过结项验收】
	


注：请注意检查课题组是否提供查重报告，如无此项不予通过结项验收。
